市医疗保障局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104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市卫生健康局：

陈兴大代表在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加大投入力度 统筹解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建议》（第104号）建议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协办意见答复如下：

医保部门一直以来十分关注村卫生室事业的发展。一是医保准入的扶持。对于纳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统一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，可纳入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结算范围。二是医保待遇的扶持。通过差别化的医保报销政策，引导参保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。我市职工医保和城乡医保在职人员在基层医疗机构，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看病就医报销比例比其他医院高6-30个百分点，退休人员则高12-30个百分点。

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浙江省养老保险条例》及有关文件规定，劳动年龄段的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医生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。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享受养老医保待遇问题，部分符合补缴条件的对象，如符合土地被征用人员参保条件的，可以通过一次性补缴参加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，再通过一次性补缴参加职工医疗保险。
         慈溪市医疗保障局

2018 年4月15日

（联系人：胡双泉，联系电话：63838178 )
